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39號

上  訴  人  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王慶宏             

上  訴  人  黃聖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晴羽  律師

            林煜騰  律師

            楊劭楷  律師

被 上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陳炎琪  律師                         

參  加  人  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一中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  律師 

            葛百鈴  律師  

            尤中瑛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9月21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64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黃聖文（下稱黃聖文）欲代表上訴人中鋼運通股份

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稱中鋼工會）參選於民國110年1月4

日至18日期間（下稱系爭選舉期間）舉辦之中華海員總工會

（下稱海員工會）第27屆全國會員代表選舉（下稱系爭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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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並爭取理監事席次，海員工會就系爭選舉分為「普

選」及「開航船」兩種投票，「普選」投票限在岸上之會員

於110年1月18日投票，「開航船」投票限於系爭選舉期間在

返航船舶上之船員會員方能投票，且應自行選舉，不得代領

代投。系爭選舉期間，海員工會接獲檢舉後查證參加人所屬

船舶有遭提供不實船員名單，不在船舶上之船員卻有投票等

情屬實，故認定所投選票無效為由，宣布黃聖文等8人未當

選海員工會第27屆全國會員代表（嗣經黃聖文等8人與海員

工會於110年10月12日調解成立，海員工會承認黃聖文等8人

第27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關係存在；有關提供不實船員

名單，不在船舶上之船員卻有投票等行為之涉案人曾勇順及

黃詠麟等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作成不起訴處分）。

嗣上訴人認為㈠海員工會以接獲前揭檢舉而於110年1月15日

函請參加人協助提供船員名單以供確認，參加人副總經理許

立和（下稱許副總）於110年1月15日至18日間以電子郵件回

信提供海員工會有關參加人所屬船舶於系爭選舉期間進出高

雄港之船員名單（下稱系爭船員名單）等資料之行為（下或

稱系爭行為1）係不當影響海員工會選舉結果，已不當妨礙

中鋼工會發起由黃聖文等會員代表參與海員工會系爭選舉之

工會活動，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不當勞動行為；㈡

黃聖文於109年6月15日調任岸勤工作，並於同年7月29日中

鋼工會第1屆第3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補選後當選理事，其於

110年6月14日調任期將屆滿申請留任岸勤工作，經其所屬工

作單位一級主管簽請參加人同意，惟遭參加人許副總等於11

0年5月簽核拒絕同意，否准黃聖文留任岸勤之申請，藉此排

除黃聖文活躍參與工會活動（下稱系爭行為2，與系爭行為1

合稱為系爭行為），而屬對黃聖文不利待遇及不當妨礙其參

與工會活動行為，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

不當勞動行為，乃向被上訴人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請求

確認系爭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及命參加人回復黃聖文之原

任岸勤工作職務，並依參加人船員調任岸勤工作辦法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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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延續辦理基本薪給、獎金、員工酬勞、福利與特別休假計

算等。經被上訴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以111年1月14日

110年勞裁字第25號裁決決定書（下稱原裁決）駁回上訴人

之請求。上訴人不服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

行政訴訟，原審以111年度訴字第36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

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之理由，

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按：　　　

　㈠工會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

善勞工生活，特制定本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5款規

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

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

遇。……。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

活動。」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35條

第1項第1款及第3款所稱其他不利之待遇，包括意圖阻礙勞

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

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準此，所謂「其他不利之待

遇」，應以基於為防止雇主對於工會或工會活動所為之報復

行為，而對勞工本身產生參與工會相關活動之限制或威脅效

果，來判斷是否屬各該款所稱之其他不利之待遇。換言之，

前揭規定所稱雇主對於勞工之不利對待行為，必須是基於妨

礙工會活動等不當勞動行為之意思所發動，且兩者間必須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又揆諸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

規範目的在於防範雇主藉其經濟優勢地位，以各種支配、控

制手段，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

（學理稱為「支配介入」類型）等反制行為。至於雇主或代

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的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應

依勞資關係脈絡，綜合客觀事實之一切情狀，判斷其是否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3



有阻礙或限制工會的成立、組織、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

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等情形而為認定。

  ㈡經查，海員工會有規定系爭選舉「開航船」投票，限於選舉

期間返航船舶上之船員方能投票，且應自行選舉，不得代領

代投，海員工會因接獲檢舉參加人所屬船舶有疑似提供不實

投票船員名單情事，經向參加人請求協助調查，並依參加人

許副總提供系爭船員名單，查知參加人所屬船舶確有提供不

實船員名單，使不在船舶上之船員卻有投票之選舉弊端，故

以該等投票無效為由，宣布黃聖文等8人未當選海員工會第2

7屆全國會員代表等情，已經原判決認定甚明，核與卷內證

據相符，則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論斷：中鋼工會縱

使有於109年12月28日臨時理事會決議通過推派代表參加海

員工會系爭選舉並爭取理監事席次，惟該次會議紀錄並未函

知參加人，參加人雖有提供系爭船員名單予海員工會，然其

對於所涉爭議選票，日後是否經海員工會審查認定為無效、

無效票認定將影響哪些候選人，及中鋼工會所支持之候選人

是否亦受影響等節，均無從探究且無實質決定權之情況下，

尚難逕予推認參加人之許副總對於系爭行為1可能造成阻礙

勞工參與中鋼工會活動、減損中鋼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

之結果有所認識；況系爭選舉「開航船」投票確有前述不在

船舶上之船員卻有投票之選舉弊端存在等情，海員工會指述

參加人所屬船舶提供不實船員名單乙節，勢將影響系爭選舉

會員代表之公平性及海員工會舉辦選舉之公信力，參加人許

副總提供正確名單如能糾正此錯誤，亦難謂與公益無涉，自

無「不當」影響選舉結果之可言；中鋼工會雖有提出相關事

證用以佐證參加人確有介入陽明海運與中鋼工會間於海員工

會內部之派系鬥爭之認識一事，惟衡以中鋼工會所支持之候

選人倘無涉提供不實船員名單、虛增選票，本無須懼怕他人

提出檢舉及參加人配合提供系爭船員名單之必要，縱認參加

人許副總即為向海員工會提出檢舉之人，亦無從逕為中鋼工

會有利之認定；又縱使各航商因為爭取在海員工會之會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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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席次而人事傾軋，亦無從合理化中鋼工會所支持之候選人

提供不實船員名冊及虛增選票等破壞選舉公平性之行為，原

裁決因此認定縱使海員工會憑參加人所提供系爭船員名單重

新認定選票之有效性及核算得票數，亦應是海員工會認定之

結果，而非參加人系爭行為1所導致，並無何事證足認參加

人對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故認系爭行為1不構成工會法第3

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等情，

已詳述其得心證之理由，揆諸上開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

規定及說明，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以其個人之主觀意見，就

原審已詳為論駁之事項，指摘原判決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

法規不當之違法云云，並無可採。

　㈢依工會法第1條、第2條及第5條規定可知，工會之任務及其

目的係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爭

取及保障勞工權益，依其任務及民法分類規定，應屬公益法

人。因此，系爭選舉之爭議雖屬海員工會與會員間之活動所

生私權爭執，然並非與公益無涉。又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

款規範目的在於防範雇主藉其經濟優勢地位，以各種支配、

控制手段，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

等反制行為。是以，參加人系爭行為1是否屬不當勞動行

為，應以該行為是否是參加人藉其經濟優勢地位，所為之支

配、控制手段，以及是否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

立、組織或活動之事實存在為斷，並非以該手段合法與否作

為判斷依據。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主張：系爭選舉之

爭議係黃聖文等船員與海員工會間之私權爭執，與參加人無

涉，亦與公益無關，參加人不應以其基於資方人事管理高權

所取得資料來介入系爭選舉，影響投票之結果，構成不當介

入工會活動情事，原判決認系爭行為1係有助於公益，惟就

其於原審所主張系爭行為1有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誠信原

則，未說明不可採之理由，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法規不當

之違誤云云，並無足取。另原判決所贅述關於海員工會係屬

產業工會，與中鋼工會間乃各自獨立之工會，不相隸屬，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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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員工會系爭選舉之結果與中鋼工會之成立、運作或自主性

均屬無涉，難謂系爭行為1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

定之不當勞動行為一節，理由固有未洽，惟對於判決結論尚

無影響，此部分原判決仍應予維持。

　㈣次查，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論明：黃聖文於109年6

月15日簽署船員調任岸勤工作同意書，其上載明其調任期間

為自109年6月15日起至110年6月14日止，調任期滿後，無條

件同意回復從事原有工作等語；參加人否准黃聖文轉任岸勤

工作申請之主要考量係依據109年5月22日總經理原核准黃聖

文調任岸勤工作時，所批示加註「未來補充正式人力應以具

船長資歷為優先」之意見，上開條件既於黃聖文調任岸勤，

並於109年7月29日當選中鋼工會理事之前早已言明，參加人

嗣後本諸上開加註意見執行，並考量參加人公司整體人力資

源運用情形進行其轉任審查，實難認參加人系爭行為2係基

於妨礙工會活動等不當勞動行為之意思所發動；又因黃聖文

於申請轉任時並不具船長資歷，故參加人認其未符合前所設

定未來補充正式人力以具船長資歷為優先之條件，而否准所

請，亦有所本，核與參加人船員調任岸勤工作辦法規定並無

不合，難認與黃聖文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及擔任工會理

事有何因果關連；參加人之系爭行為2既不構成工會法第35

條第1項第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則對中鋼工會而言，亦應無

間接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活動可言，自難構成工會法

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等語甚詳，核與卷內證據

相符，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判決理由不備之情

事，原判決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即

無不合。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

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為爭議，主張：原判決未審酌參加人原

簽內容，有諸多有利於黃聖文之條件，無視參加人為系爭行

為2，應是針對黃聖文為中鋼工會幹部所為之差別待遇，有

判決理由不備及法規適用不當之違法云云，並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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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

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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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39號
上  訴  人  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王慶宏              
上  訴  人  黃聖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晴羽  律師
            林煜騰  律師
            楊劭楷  律師
被 上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陳炎琪  律師                          
參  加  人  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一中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  律師 
            葛百鈴  律師  
            尤中瑛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1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6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黃聖文（下稱黃聖文）欲代表上訴人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稱中鋼工會）參選於民國110年1月4日至18日期間（下稱系爭選舉期間）舉辦之中華海員總工會（下稱海員工會）第27屆全國會員代表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並爭取理監事席次，海員工會就系爭選舉分為「普選」及「開航船」兩種投票，「普選」投票限在岸上之會員於110年1月18日投票，「開航船」投票限於系爭選舉期間在返航船舶上之船員會員方能投票，且應自行選舉，不得代領代投。系爭選舉期間，海員工會接獲檢舉後查證參加人所屬船舶有遭提供不實船員名單，不在船舶上之船員卻有投票等情屬實，故認定所投選票無效為由，宣布黃聖文等8人未當選海員工會第27屆全國會員代表（嗣經黃聖文等8人與海員工會於110年10月12日調解成立，海員工會承認黃聖文等8人第27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關係存在；有關提供不實船員名單，不在船舶上之船員卻有投票等行為之涉案人曾勇順及黃詠麟等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作成不起訴處分）。嗣上訴人認為㈠海員工會以接獲前揭檢舉而於110年1月15日函請參加人協助提供船員名單以供確認，參加人副總經理許立和（下稱許副總）於110年1月15日至18日間以電子郵件回信提供海員工會有關參加人所屬船舶於系爭選舉期間進出高雄港之船員名單（下稱系爭船員名單）等資料之行為（下或稱系爭行為1）係不當影響海員工會選舉結果，已不當妨礙中鋼工會發起由黃聖文等會員代表參與海員工會系爭選舉之工會活動，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不當勞動行為；㈡黃聖文於109年6月15日調任岸勤工作，並於同年7月29日中鋼工會第1屆第3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補選後當選理事，其於110年6月14日調任期將屆滿申請留任岸勤工作，經其所屬工作單位一級主管簽請參加人同意，惟遭參加人許副總等於110年5月簽核拒絕同意，否准黃聖文留任岸勤之申請，藉此排除黃聖文活躍參與工會活動（下稱系爭行為2，與系爭行為1合稱為系爭行為），而屬對黃聖文不利待遇及不當妨礙其參與工會活動行為，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不當勞動行為，乃向被上訴人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請求確認系爭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及命參加人回復黃聖文之原任岸勤工作職務，並依參加人船員調任岸勤工作辦法相關規定延續辦理基本薪給、獎金、員工酬勞、福利與特別休假計算等。經被上訴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以111年1月14日110年勞裁字第25號裁決決定書（下稱原裁決）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原審以111年度訴字第36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之理由，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按：　　　
　㈠工會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特制定本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5款規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一、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所稱其他不利之待遇，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準此，所謂「其他不利之待遇」，應以基於為防止雇主對於工會或工會活動所為之報復行為，而對勞工本身產生參與工會相關活動之限制或威脅效果，來判斷是否屬各該款所稱之其他不利之待遇。換言之，前揭規定所稱雇主對於勞工之不利對待行為，必須是基於妨礙工會活動等不當勞動行為之意思所發動，且兩者間必須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又揆諸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範目的在於防範雇主藉其經濟優勢地位，以各種支配、控制手段，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學理稱為「支配介入」類型）等反制行為。至於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的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應依勞資關係脈絡，綜合客觀事實之一切情狀，判斷其是否具有阻礙或限制工會的成立、組織、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等情形而為認定。
  ㈡經查，海員工會有規定系爭選舉「開航船」投票，限於選舉期間返航船舶上之船員方能投票，且應自行選舉，不得代領代投，海員工會因接獲檢舉參加人所屬船舶有疑似提供不實投票船員名單情事，經向參加人請求協助調查，並依參加人許副總提供系爭船員名單，查知參加人所屬船舶確有提供不實船員名單，使不在船舶上之船員卻有投票之選舉弊端，故以該等投票無效為由，宣布黃聖文等8人未當選海員工會第27屆全國會員代表等情，已經原判決認定甚明，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則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論斷：中鋼工會縱使有於109年12月28日臨時理事會決議通過推派代表參加海員工會系爭選舉並爭取理監事席次，惟該次會議紀錄並未函知參加人，參加人雖有提供系爭船員名單予海員工會，然其對於所涉爭議選票，日後是否經海員工會審查認定為無效、無效票認定將影響哪些候選人，及中鋼工會所支持之候選人是否亦受影響等節，均無從探究且無實質決定權之情況下，尚難逕予推認參加人之許副總對於系爭行為1可能造成阻礙勞工參與中鋼工會活動、減損中鋼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之結果有所認識；況系爭選舉「開航船」投票確有前述不在船舶上之船員卻有投票之選舉弊端存在等情，海員工會指述參加人所屬船舶提供不實船員名單乙節，勢將影響系爭選舉會員代表之公平性及海員工會舉辦選舉之公信力，參加人許副總提供正確名單如能糾正此錯誤，亦難謂與公益無涉，自無「不當」影響選舉結果之可言；中鋼工會雖有提出相關事證用以佐證參加人確有介入陽明海運與中鋼工會間於海員工會內部之派系鬥爭之認識一事，惟衡以中鋼工會所支持之候選人倘無涉提供不實船員名單、虛增選票，本無須懼怕他人提出檢舉及參加人配合提供系爭船員名單之必要，縱認參加人許副總即為向海員工會提出檢舉之人，亦無從逕為中鋼工會有利之認定；又縱使各航商因為爭取在海員工會之會員代表席次而人事傾軋，亦無從合理化中鋼工會所支持之候選人提供不實船員名冊及虛增選票等破壞選舉公平性之行為，原裁決因此認定縱使海員工會憑參加人所提供系爭船員名單重新認定選票之有效性及核算得票數，亦應是海員工會認定之結果，而非參加人系爭行為1所導致，並無何事證足認參加人對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故認系爭行為1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等情，已詳述其得心證之理由，揆諸上開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及說明，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以其個人之主觀意見，就原審已詳為論駁之事項，指摘原判決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云云，並無可採。
　㈢依工會法第1條、第2條及第5條規定可知，工會之任務及其目的係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爭取及保障勞工權益，依其任務及民法分類規定，應屬公益法人。因此，系爭選舉之爭議雖屬海員工會與會員間之活動所生私權爭執，然並非與公益無涉。又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範目的在於防範雇主藉其經濟優勢地位，以各種支配、控制手段，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等反制行為。是以，參加人系爭行為1是否屬不當勞動行為，應以該行為是否是參加人藉其經濟優勢地位，所為之支配、控制手段，以及是否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事實存在為斷，並非以該手段合法與否作為判斷依據。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主張：系爭選舉之爭議係黃聖文等船員與海員工會間之私權爭執，與參加人無涉，亦與公益無關，參加人不應以其基於資方人事管理高權所取得資料來介入系爭選舉，影響投票之結果，構成不當介入工會活動情事，原判決認系爭行為1係有助於公益，惟就其於原審所主張系爭行為1有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誠信原則，未說明不可採之理由，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云云，並無足取。另原判決所贅述關於海員工會係屬產業工會，與中鋼工會間乃各自獨立之工會，不相隸屬，故海員工會系爭選舉之結果與中鋼工會之成立、運作或自主性均屬無涉，難謂系爭行為1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一節，理由固有未洽，惟對於判決結論尚無影響，此部分原判決仍應予維持。
　㈣次查，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論明：黃聖文於109年6月15日簽署船員調任岸勤工作同意書，其上載明其調任期間為自109年6月15日起至110年6月14日止，調任期滿後，無條件同意回復從事原有工作等語；參加人否准黃聖文轉任岸勤工作申請之主要考量係依據109年5月22日總經理原核准黃聖文調任岸勤工作時，所批示加註「未來補充正式人力應以具船長資歷為優先」之意見，上開條件既於黃聖文調任岸勤，並於109年7月29日當選中鋼工會理事之前早已言明，參加人嗣後本諸上開加註意見執行，並考量參加人公司整體人力資源運用情形進行其轉任審查，實難認參加人系爭行為2係基於妨礙工會活動等不當勞動行為之意思所發動；又因黃聖文於申請轉任時並不具船長資歷，故參加人認其未符合前所設定未來補充正式人力以具船長資歷為優先之條件，而否准所請，亦有所本，核與參加人船員調任岸勤工作辦法規定並無不合，難認與黃聖文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及擔任工會理事有何因果關連；參加人之系爭行為2既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則對中鋼工會而言，亦應無間接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活動可言，自難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等語甚詳，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判決理由不備之情事，原判決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為爭議，主張：原判決未審酌參加人原簽內容，有諸多有利於黃聖文之條件，無視參加人為系爭行為2，應是針對黃聖文為中鋼工會幹部所為之差別待遇，有判決理由不備及法規適用不當之違法云云，並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39號

上  訴  人  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王慶宏              

上  訴  人  黃聖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晴羽  律師

            林煜騰  律師

            楊劭楷  律師

被 上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陳炎琪  律師                          

參  加  人  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一中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  律師 

            葛百鈴  律師  

            尤中瑛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9月21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64號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黃聖文（下稱黃聖文）欲代表上訴人中鋼運通股份

    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稱中鋼工會）參選於民國110年1月4

    日至18日期間（下稱系爭選舉期間）舉辦之中華海員總工會

    （下稱海員工會）第27屆全國會員代表選舉（下稱系爭選舉

    ），並爭取理監事席次，海員工會就系爭選舉分為「普選」

    及「開航船」兩種投票，「普選」投票限在岸上之會員於11

    0年1月18日投票，「開航船」投票限於系爭選舉期間在返航

    船舶上之船員會員方能投票，且應自行選舉，不得代領代投

    。系爭選舉期間，海員工會接獲檢舉後查證參加人所屬船舶

    有遭提供不實船員名單，不在船舶上之船員卻有投票等情屬

    實，故認定所投選票無效為由，宣布黃聖文等8人未當選海

    員工會第27屆全國會員代表（嗣經黃聖文等8人與海員工會

    於110年10月12日調解成立，海員工會承認黃聖文等8人第27

    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關係存在；有關提供不實船員名單

    ，不在船舶上之船員卻有投票等行為之涉案人曾勇順及黃詠

    麟等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作成不起訴處分）。嗣上

    訴人認為㈠海員工會以接獲前揭檢舉而於110年1月15日函請

    參加人協助提供船員名單以供確認，參加人副總經理許立和

    （下稱許副總）於110年1月15日至18日間以電子郵件回信提

    供海員工會有關參加人所屬船舶於系爭選舉期間進出高雄港

    之船員名單（下稱系爭船員名單）等資料之行為（下或稱系

    爭行為1）係不當影響海員工會選舉結果，已不當妨礙中鋼

    工會發起由黃聖文等會員代表參與海員工會系爭選舉之工會

    活動，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不當勞動行為；㈡黃聖

    文於109年6月15日調任岸勤工作，並於同年7月29日中鋼工

    會第1屆第3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補選後當選理事，其於110

    年6月14日調任期將屆滿申請留任岸勤工作，經其所屬工作

    單位一級主管簽請參加人同意，惟遭參加人許副總等於110

    年5月簽核拒絕同意，否准黃聖文留任岸勤之申請，藉此排

    除黃聖文活躍參與工會活動（下稱系爭行為2，與系爭行為1

    合稱為系爭行為），而屬對黃聖文不利待遇及不當妨礙其參

    與工會活動行為，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

    不當勞動行為，乃向被上訴人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請求

    確認系爭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及命參加人回復黃聖文之原

    任岸勤工作職務，並依參加人船員調任岸勤工作辦法相關規

    定延續辦理基本薪給、獎金、員工酬勞、福利與特別休假計

    算等。經被上訴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以111年1月14日

    110年勞裁字第25號裁決決定書（下稱原裁決）駁回上訴人

    之請求。上訴人不服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

    行政訴訟，原審以111年度訴字第36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

    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之理由，

    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按：　　　

　㈠工會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

    勞工生活，特制定本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5款規定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一

    、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

    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

    。」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35條第1項

    第1款及第3款所稱其他不利之待遇，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

    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

    或間接不利之對待。」準此，所謂「其他不利之待遇」，應

    以基於為防止雇主對於工會或工會活動所為之報復行為，而

    對勞工本身產生參與工會相關活動之限制或威脅效果，來判

    斷是否屬各該款所稱之其他不利之待遇。換言之，前揭規定

    所稱雇主對於勞工之不利對待行為，必須是基於妨礙工會活

    動等不當勞動行為之意思所發動，且兩者間必須具有相當因

    果關係始能成立。又揆諸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範目的

    在於防範雇主藉其經濟優勢地位，以各種支配、控制手段，

    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學理稱為

    「支配介入」類型）等反制行為。至於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

    管理權之人的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應依勞資關係

    脈絡，綜合客觀事實之一切情狀，判斷其是否具有阻礙或限

    制工會的成立、組織、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

    影響工會發展等情形而為認定。

  ㈡經查，海員工會有規定系爭選舉「開航船」投票，限於選舉

    期間返航船舶上之船員方能投票，且應自行選舉，不得代領

    代投，海員工會因接獲檢舉參加人所屬船舶有疑似提供不實

    投票船員名單情事，經向參加人請求協助調查，並依參加人

    許副總提供系爭船員名單，查知參加人所屬船舶確有提供不

    實船員名單，使不在船舶上之船員卻有投票之選舉弊端，故

    以該等投票無效為由，宣布黃聖文等8人未當選海員工會第2

    7屆全國會員代表等情，已經原判決認定甚明，核與卷內證

    據相符，則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論斷：中鋼工會縱

    使有於109年12月28日臨時理事會決議通過推派代表參加海

    員工會系爭選舉並爭取理監事席次，惟該次會議紀錄並未函

    知參加人，參加人雖有提供系爭船員名單予海員工會，然其

    對於所涉爭議選票，日後是否經海員工會審查認定為無效、

    無效票認定將影響哪些候選人，及中鋼工會所支持之候選人

    是否亦受影響等節，均無從探究且無實質決定權之情況下，

    尚難逕予推認參加人之許副總對於系爭行為1可能造成阻礙

    勞工參與中鋼工會活動、減損中鋼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

    之結果有所認識；況系爭選舉「開航船」投票確有前述不在

    船舶上之船員卻有投票之選舉弊端存在等情，海員工會指述

    參加人所屬船舶提供不實船員名單乙節，勢將影響系爭選舉

    會員代表之公平性及海員工會舉辦選舉之公信力，參加人許

    副總提供正確名單如能糾正此錯誤，亦難謂與公益無涉，自

    無「不當」影響選舉結果之可言；中鋼工會雖有提出相關事

    證用以佐證參加人確有介入陽明海運與中鋼工會間於海員工

    會內部之派系鬥爭之認識一事，惟衡以中鋼工會所支持之候

    選人倘無涉提供不實船員名單、虛增選票，本無須懼怕他人

    提出檢舉及參加人配合提供系爭船員名單之必要，縱認參加

    人許副總即為向海員工會提出檢舉之人，亦無從逕為中鋼工

    會有利之認定；又縱使各航商因為爭取在海員工會之會員代

    表席次而人事傾軋，亦無從合理化中鋼工會所支持之候選人

    提供不實船員名冊及虛增選票等破壞選舉公平性之行為，原

    裁決因此認定縱使海員工會憑參加人所提供系爭船員名單重

    新認定選票之有效性及核算得票數，亦應是海員工會認定之

    結果，而非參加人系爭行為1所導致，並無何事證足認參加

    人對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故認系爭行為1不構成工會法第3

    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等情，

    已詳述其得心證之理由，揆諸上開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

    規定及說明，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以其個人之主觀意見，就

    原審已詳為論駁之事項，指摘原判決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

    法規不當之違法云云，並無可採。

　㈢依工會法第1條、第2條及第5條規定可知，工會之任務及其目

    的係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爭取

    及保障勞工權益，依其任務及民法分類規定，應屬公益法人

    。因此，系爭選舉之爭議雖屬海員工會與會員間之活動所生

    私權爭執，然並非與公益無涉。又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

    規範目的在於防範雇主藉其經濟優勢地位，以各種支配、控

    制手段，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等

    反制行為。是以，參加人系爭行為1是否屬不當勞動行為，

    應以該行為是否是參加人藉其經濟優勢地位，所為之支配、

    控制手段，以及是否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

    組織或活動之事實存在為斷，並非以該手段合法與否作為判

    斷依據。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主張：系爭選舉之爭議

    係黃聖文等船員與海員工會間之私權爭執，與參加人無涉，

    亦與公益無關，參加人不應以其基於資方人事管理高權所取

    得資料來介入系爭選舉，影響投票之結果，構成不當介入工

    會活動情事，原判決認系爭行為1係有助於公益，惟就其於

    原審所主張系爭行為1有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誠信原則，未

    說明不可採之理由，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

    云云，並無足取。另原判決所贅述關於海員工會係屬產業工

    會，與中鋼工會間乃各自獨立之工會，不相隸屬，故海員工

    會系爭選舉之結果與中鋼工會之成立、運作或自主性均屬無

    涉，難謂系爭行為1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

    當勞動行為一節，理由固有未洽，惟對於判決結論尚無影響

    ，此部分原判決仍應予維持。

　㈣次查，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論明：黃聖文於109年6

    月15日簽署船員調任岸勤工作同意書，其上載明其調任期間

    為自109年6月15日起至110年6月14日止，調任期滿後，無條

    件同意回復從事原有工作等語；參加人否准黃聖文轉任岸勤

    工作申請之主要考量係依據109年5月22日總經理原核准黃聖

    文調任岸勤工作時，所批示加註「未來補充正式人力應以具

    船長資歷為優先」之意見，上開條件既於黃聖文調任岸勤，

    並於109年7月29日當選中鋼工會理事之前早已言明，參加人

    嗣後本諸上開加註意見執行，並考量參加人公司整體人力資

    源運用情形進行其轉任審查，實難認參加人系爭行為2係基

    於妨礙工會活動等不當勞動行為之意思所發動；又因黃聖文

    於申請轉任時並不具船長資歷，故參加人認其未符合前所設

    定未來補充正式人力以具船長資歷為優先之條件，而否准所

    請，亦有所本，核與參加人船員調任岸勤工作辦法規定並無

    不合，難認與黃聖文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及擔任工會理

    事有何因果關連；參加人之系爭行為2既不構成工會法第35

    條第1項第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則對中鋼工會而言，亦應無

    間接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活動可言，自難構成工會法

    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等語甚詳，核與卷內證據

    相符，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判決理由不備之情事

    ，原判決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

    不合。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

    實之職權行使事項為爭議，主張：原判決未審酌參加人原簽

    內容，有諸多有利於黃聖文之條件，無視參加人為系爭行為

    2，應是針對黃聖文為中鋼工會幹部所為之差別待遇，有判

    決理由不備及法規適用不當之違法云云，並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

    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839號

上  訴  人  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



代  表  人  王慶宏              

上  訴  人  黃聖文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蔡晴羽  律師

            林煜騰  律師

            楊劭楷  律師

被 上訴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              

訴訟代理人  陳炎琪  律師                          

參  加  人  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一中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  律師 

            葛百鈴  律師  

            尤中瑛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1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6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黃聖文（下稱黃聖文）欲代表上訴人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稱中鋼工會）參選於民國110年1月4日至18日期間（下稱系爭選舉期間）舉辦之中華海員總工會（下稱海員工會）第27屆全國會員代表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並爭取理監事席次，海員工會就系爭選舉分為「普選」及「開航船」兩種投票，「普選」投票限在岸上之會員於110年1月18日投票，「開航船」投票限於系爭選舉期間在返航船舶上之船員會員方能投票，且應自行選舉，不得代領代投。系爭選舉期間，海員工會接獲檢舉後查證參加人所屬船舶有遭提供不實船員名單，不在船舶上之船員卻有投票等情屬實，故認定所投選票無效為由，宣布黃聖文等8人未當選海員工會第27屆全國會員代表（嗣經黃聖文等8人與海員工會於110年10月12日調解成立，海員工會承認黃聖文等8人第27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關係存在；有關提供不實船員名單，不在船舶上之船員卻有投票等行為之涉案人曾勇順及黃詠麟等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作成不起訴處分）。嗣上訴人認為㈠海員工會以接獲前揭檢舉而於110年1月15日函請參加人協助提供船員名單以供確認，參加人副總經理許立和（下稱許副總）於110年1月15日至18日間以電子郵件回信提供海員工會有關參加人所屬船舶於系爭選舉期間進出高雄港之船員名單（下稱系爭船員名單）等資料之行為（下或稱系爭行為1）係不當影響海員工會選舉結果，已不當妨礙中鋼工會發起由黃聖文等會員代表參與海員工會系爭選舉之工會活動，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不當勞動行為；㈡黃聖文於109年6月15日調任岸勤工作，並於同年7月29日中鋼工會第1屆第3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補選後當選理事，其於110年6月14日調任期將屆滿申請留任岸勤工作，經其所屬工作單位一級主管簽請參加人同意，惟遭參加人許副總等於110年5月簽核拒絕同意，否准黃聖文留任岸勤之申請，藉此排除黃聖文活躍參與工會活動（下稱系爭行為2，與系爭行為1合稱為系爭行為），而屬對黃聖文不利待遇及不當妨礙其參與工會活動行為，亦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5款不當勞動行為，乃向被上訴人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請求確認系爭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及命參加人回復黃聖文之原任岸勤工作職務，並依參加人船員調任岸勤工作辦法相關規定延續辦理基本薪給、獎金、員工酬勞、福利與特別休假計算等。經被上訴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以111年1月14日110年勞裁字第25號裁決決定書（下稱原裁決）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原審以111年度訴字第36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之理由，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本院按：　　　

　㈠工會法第1條規定：「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特制定本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5款規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不得有下列行為：一、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或擔任工會職務，而拒絕僱用、解僱、降調、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五、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工會法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所稱其他不利之待遇，包括意圖阻礙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而對勞工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準此，所謂「其他不利之待遇」，應以基於為防止雇主對於工會或工會活動所為之報復行為，而對勞工本身產生參與工會相關活動之限制或威脅效果，來判斷是否屬各該款所稱之其他不利之待遇。換言之，前揭規定所稱雇主對於勞工之不利對待行為，必須是基於妨礙工會活動等不當勞動行為之意思所發動，且兩者間必須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又揆諸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範目的在於防範雇主藉其經濟優勢地位，以各種支配、控制手段，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學理稱為「支配介入」類型）等反制行為。至於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的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應依勞資關係脈絡，綜合客觀事實之一切情狀，判斷其是否具有阻礙或限制工會的成立、組織、勞工參與工會活動、減損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等情形而為認定。

  ㈡經查，海員工會有規定系爭選舉「開航船」投票，限於選舉期間返航船舶上之船員方能投票，且應自行選舉，不得代領代投，海員工會因接獲檢舉參加人所屬船舶有疑似提供不實投票船員名單情事，經向參加人請求協助調查，並依參加人許副總提供系爭船員名單，查知參加人所屬船舶確有提供不實船員名單，使不在船舶上之船員卻有投票之選舉弊端，故以該等投票無效為由，宣布黃聖文等8人未當選海員工會第27屆全國會員代表等情，已經原判決認定甚明，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則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論斷：中鋼工會縱使有於109年12月28日臨時理事會決議通過推派代表參加海員工會系爭選舉並爭取理監事席次，惟該次會議紀錄並未函知參加人，參加人雖有提供系爭船員名單予海員工會，然其對於所涉爭議選票，日後是否經海員工會審查認定為無效、無效票認定將影響哪些候選人，及中鋼工會所支持之候選人是否亦受影響等節，均無從探究且無實質決定權之情況下，尚難逕予推認參加人之許副總對於系爭行為1可能造成阻礙勞工參與中鋼工會活動、減損中鋼工會實力或影響工會發展之結果有所認識；況系爭選舉「開航船」投票確有前述不在船舶上之船員卻有投票之選舉弊端存在等情，海員工會指述參加人所屬船舶提供不實船員名單乙節，勢將影響系爭選舉會員代表之公平性及海員工會舉辦選舉之公信力，參加人許副總提供正確名單如能糾正此錯誤，亦難謂與公益無涉，自無「不當」影響選舉結果之可言；中鋼工會雖有提出相關事證用以佐證參加人確有介入陽明海運與中鋼工會間於海員工會內部之派系鬥爭之認識一事，惟衡以中鋼工會所支持之候選人倘無涉提供不實船員名單、虛增選票，本無須懼怕他人提出檢舉及參加人配合提供系爭船員名單之必要，縱認參加人許副總即為向海員工會提出檢舉之人，亦無從逕為中鋼工會有利之認定；又縱使各航商因為爭取在海員工會之會員代表席次而人事傾軋，亦無從合理化中鋼工會所支持之候選人提供不實船員名冊及虛增選票等破壞選舉公平性之行為，原裁決因此認定縱使海員工會憑參加人所提供系爭船員名單重新認定選票之有效性及核算得票數，亦應是海員工會認定之結果，而非參加人系爭行為1所導致，並無何事證足認參加人對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故認系爭行為1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等情，已詳述其得心證之理由，揆諸上開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及說明，並無不合。上訴意旨以其個人之主觀意見，就原審已詳為論駁之事項，指摘原判決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云云，並無可採。

　㈢依工會法第1條、第2條及第5條規定可知，工會之任務及其目的係為促進勞工團結，提升勞工地位及改善勞工生活，爭取及保障勞工權益，依其任務及民法分類規定，應屬公益法人。因此，系爭選舉之爭議雖屬海員工會與會員間之活動所生私權爭執，然並非與公益無涉。又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範目的在於防範雇主藉其經濟優勢地位，以各種支配、控制手段，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等反制行為。是以，參加人系爭行為1是否屬不當勞動行為，應以該行為是否是參加人藉其經濟優勢地位，所為之支配、控制手段，以及是否有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事實存在為斷，並非以該手段合法與否作為判斷依據。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主張：系爭選舉之爭議係黃聖文等船員與海員工會間之私權爭執，與參加人無涉，亦與公益無關，參加人不應以其基於資方人事管理高權所取得資料來介入系爭選舉，影響投票之結果，構成不當介入工會活動情事，原判決認系爭行為1係有助於公益，惟就其於原審所主張系爭行為1有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誠信原則，未說明不可採之理由，有判決理由不備及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云云，並無足取。另原判決所贅述關於海員工會係屬產業工會，與中鋼工會間乃各自獨立之工會，不相隸屬，故海員工會系爭選舉之結果與中鋼工會之成立、運作或自主性均屬無涉，難謂系爭行為1該當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一節，理由固有未洽，惟對於判決結論尚無影響，此部分原判決仍應予維持。

　㈣次查，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論明：黃聖文於109年6月15日簽署船員調任岸勤工作同意書，其上載明其調任期間為自109年6月15日起至110年6月14日止，調任期滿後，無條件同意回復從事原有工作等語；參加人否准黃聖文轉任岸勤工作申請之主要考量係依據109年5月22日總經理原核准黃聖文調任岸勤工作時，所批示加註「未來補充正式人力應以具船長資歷為優先」之意見，上開條件既於黃聖文調任岸勤，並於109年7月29日當選中鋼工會理事之前早已言明，參加人嗣後本諸上開加註意見執行，並考量參加人公司整體人力資源運用情形進行其轉任審查，實難認參加人系爭行為2係基於妨礙工會活動等不當勞動行為之意思所發動；又因黃聖文於申請轉任時並不具船長資歷，故參加人認其未符合前所設定未來補充正式人力以具船長資歷為優先之條件，而否准所請，亦有所本，核與參加人船員調任岸勤工作辦法規定並無不合，難認與黃聖文加入工會、參加工會活動及擔任工會理事有何因果關連；參加人之系爭行為2既不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之不當勞動行為，則對中鋼工會而言，亦應無間接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活動可言，自難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等語甚詳，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判決理由不備之情事，原判決據以駁回上訴人之訴，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即無不合。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事項為爭議，主張：原判決未審酌參加人原簽內容，有諸多有利於黃聖文之條件，無視參加人為系爭行為2，應是針對黃聖文為中鋼工會幹部所為之差別待遇，有判決理由不備及法規適用不當之違法云云，並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